
责令改正通知书
案件编号：440700202501057                       粤江交责改〔2025〕01266 号

廖安宝                                 ：

经调查，你（单位）存在下列违法事实：

1.2025年 5月 7日，我单位执法人员联合公安交警在江门市新会区大泽镇小泽路段

对桂 MZY769小型普通客车进行检查。经调查，当天早上，有 4名乘客通过电话联系

驾驶员廖安宝，要求驾驶员到中山市古镇、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七堡、江门市新会区会

城仁义工业园搭载乘客，随后廖安宝驾驶桂 MZY769小型普通客车在中山市古镇接载

2名乘客，在新会区会城七堡接载 1名乘客，在新会区会城仁义工业园接载 1名乘客

前往目的地广西都安和罗城，廖安宝和新会区会城仁义工业园上车的乘客议定该车次

乘车费用为 200元，到达目的地后收取，与新会区会城七堡上车乘客议定该车次乘车

费用为 200元，到达目的地后收取。桂 MZY769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是廖

安宝，该车核定载人数是 7人。驾驶员现场不能出示该车《道路运输证》及其他有效

证明。廖安宝有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使用桂 MZY769小型普通客车从

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对其进行检查及取证，并依法登记保

存该车辆。驾驶员廖安宝不配合调查，拒绝在所有执法文书上签名。当事人的本次违

法行为属于一年内第一次被查处。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图片材料、视

频资料等证据为证，违反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                                                                          

2.                                                                          

3.                                                                         

4.                                                                          

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现责令你

（单位）对上述第 1 项问题立即改正；对第  项问题于      年      月      

日前整改完毕。

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 

责令你(单位)自行改正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

动的行为。 

被责令改正人签名及时间：                        执法人员签名及执法证号：

                                               戴敏标 19130017084 

                               黄新南 19130017099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印章）  

                                        2025年 09月 02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根，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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